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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重大合同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近期签订了若干项重大合同，合计金额约

77

亿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1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了价值约

30

亿元人民币的地铁车辆销售合同，其中

64%

的车辆在

2012

年内完

成交付，其余部分的交货时间则在

2012

年底再行确认；该批车辆将用于北京市地铁

6

号

线。

2

、本公司与蒙古国道路、交通、建筑和城市发展部签订了价值

2

亿元人民币的内燃

机车、货车和集装箱正面吊销售合同，在

2012

年

1

月完成交付。

3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新西兰铁路公司（

KiwiRail

）签订了价值

1.5

亿元人民币的集装箱平车销售合同，在

2011

年内完成交付。

4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制造方，与伊

朗

Rahvar Kowsar Rail Transport

铁路运输公司、伊朗

Wagon Kowsar

公司以及中国

电气进出口有限公司签订了价值

2.1

亿元人民币的

ZK1-E

型转向架销售协议；

该合同尚待买方出具信用证、中国电气进出口有限公司支付预付款等手续后正式

生效。

5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北车集团沈阳机车车辆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以及太原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签订了总价值

23.5

亿元

人民币的

C70

型通用敞车销售合同，在

2011

年内完成交付。

6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签订了

价值

11.1

亿元人民币的

25G

型系列客车销售合同，在

2011

年内完成交付。

7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了价值

1.2

亿元人民币的

X70

型集装箱专用平车销售合同， 在

2011

年内完

成交付。

8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太原轨道交通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以及哈尔滨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签订了总价

值

5.8

亿元人民币的各型货车修理合同，在

2011

年内完成交付。

上述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

2009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

19.05%

。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369� � � � � � � � 股票简称：西南证券 编号：临 2011-04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历史遗留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原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原西南有限）因与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农凯集团）发生融资纠纷，于

2006

年

2

月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

农凯集团、周正毅返还资金

46,300

万元。

2006

年

10

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

2006

）

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

35

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农凯集团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西

南有限借款本金

46,300

万元， 周正毅就农凯集团上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三分之一

的赔偿责任。

2007

年

6

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

2006

）沪一中执字第

1161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经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农凯集团已向原西南有限偿付了

35,225.56

万元（含债务抵扣

部分），尚余

11,074.44

万元及利息、案件受理费等未能清偿。鉴于当时未发现可供本案执行

的其他财产，故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本案中止执行。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2011

年

1

月

28

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

2006

）沪一中执字第

1161

号《执行裁定书》。经查，农凯集团持有的

"

徐工机械

"

等股

票可用于清偿上述部分债务。据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农凯集团持有的部分

"

徐工机械

"

等股票按市价交付给本公司，并抵偿农凯集团对本公司的相应债务，本公司可持

上述裁定到有关机构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目前，

2,266,481

股

"

徐工机械

"

股票（股票代

码：

000425

）和

9,738

股

"

科华生物

"

股票（股票代码：

002022

）已过户登记至本公司名下。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原西南有限重组时已就上述债权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并核销，本公司如将本次执行所

得股票变现后，将会增加公司当期收益。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6

）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

35

号

（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06

）沪一中执字第

1161

号

（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06

）沪一中执字第

1161

号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５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８９

，

５５７．９９ １３５

，

４７８．３１ ３９．９２

营业利润

１７

，

８８９．６２ ８

，

８４１．７９ １０２．３３

利润总额

１８

，

７０１．５６ ９

，

５０４．１３ ９６．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１３

，

３４１．６３ ６

，

７３９．３１ ９７．９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７ ０．２４ ９７．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１５．１１ ８．２９ ８２．６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１５５

，

８４５．６７ １５４

，

２７９．９８ １．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９２

，

８０６．２０ ８３

，

７３５．０１ １０．８３

股 本

２８

，

４３５．００ ２８

，

４３５．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２６ ２．９４ １０．８８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８９

，

５５７．９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９．９２％

，实现营业

利润

１７

，

８８９．６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２．３３％

。主要有以下原因：

１

、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状况良好，鉴于去年公司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铝轮毂

市场严重下滑，今年上半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出口订单得到恢复，市场需求

增长显著，特别是国内汽车市场销量不断增加，拉动公司的内销市场，对全年经营业绩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

２

、公司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的增长幅度大于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主要是由于公

司注重不断地提升内部管理能力，较好的控制了生产成本，节省费用。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

１５５

，

８４５．６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１％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２

，

８０６．２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８３％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883� � � � � � � � � 证券简称：博闻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1-01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公司

201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度增长

200%

以上。

3

、本次预增公告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525,242.83

元 ；

2

、基本每股收益：

0.0996

元。

三、业绩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当期投资收益比上年度增长， 且

2010

年营业外支出及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度

下降，预计公司

201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度大幅增长。

四、其它相关说明

1

、公司

2010

年度经营业绩的构成除水泥业务外，对外投资收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

特别重大。就目前情况而言，无法对公司

2010

年度投资收益作出准确的预测，主要是基

于联营企业已公开的信息和相关数据进行测算， 并结合水泥业务经营实际， 预计公司

201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度大幅增长。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收益的

变化以及对公司业绩最终影响情况，并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事宜。

2

、本公告预测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0

年度报告

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0002、200002� � � � 证券简称：万科 A、万科 B� � � 公告编号：〈万〉2011-002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徐洪舸辞去执行副总裁

及董事会聘任杜晶为执行副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因选择个人创业道路，日前公司执行副总裁徐洪舸先生向董事会递交了辞职申请。董事会尊重

他的个人选择，衷心感谢徐洪舸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并诚挚祝愿徐洪舸先生未来事

业蒸蒸日上，创造人生的更大辉煌。

董事会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有关议案， 决议聘任杜晶先生为公司执行副总

裁。各位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全体独立董事认为杜晶先生担任执行副总裁的资格及聘任

程序符合要求，一致同意聘任杜晶先生为执行副总裁。

关于聘任杜晶为执行副总裁的议案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各位

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通讯方式进行了表决，整个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杜晶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杜晶，男，

1971

年出生。

1992

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系，获学士学位；

2009

年获长江商学院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曾任职于中国海外建筑（深圳）有限公司、中国海外兴业有限公司、中国海外地产有

限公司。

2002

年加入万科，

2003

年任广州万科总经理，

2007

年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深

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杜晶目前持有公司

A

股股票

735,812

股；他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最近五年未在

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３

）中预计

２０１０

年年度净利润比上年下降

９０％

—

１０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６５％

—

７５％

盈利

：

３

，

８２７．０３

万元

盈利

：

1

，

300

万元

~9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公司此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数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最终业绩以公司预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为准，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业绩预告出现差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１

、

２０１０

年第四季度，公司下属和府酒店经营收入比预期增加

８５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公司玉龙雪山索道恢复运营后，比预期增加营业收入

３００

万元。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1

年

１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002403� � � � � � � �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1-010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并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发出了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1

月

27

日

－2011

年

1

月

28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28

日上

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27

日

15:00

至

2011

年

1

月

2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2

号 公司八楼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合林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3

人， 代表的股份

数额

166,485,609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9.369%

。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7

人， 代表股份数额

138,825,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7.844%

。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46

人，代表股份数额

27,660,609

股，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

11.5253%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租赁办公用房的议案》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陈合林、陈灵巧、林富青、陈

素芬、台州市富创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他

47

名股东为有表决权股东，有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数为

36,660,609

股。

表决结果：

36,014,700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381%

；

589,009

股反对，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67%

；

56,90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52%

。

2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数额为

166,485,609

股，其中

166,269,100

股同意，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

；

162,809

股反对，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8%

；

53,70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3%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单莉莉律师、杨文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000939� � � � � 公告编号：2011-08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届满，为了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1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人选。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

,

选举张自军先生、徐利哲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个人简历附后）， 并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1

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 月 29 日

附件

张自军先生：

1971

年

5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非执业）。曾

任武汉长江轮船客运公司职员， 财务处主任科员

/

科长。

2001

年

7

月起任武汉凯迪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计财部预算

/

资金计划员，经营计划部预算主管，

2007

年

12

月至今任武汉凯迪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张自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徐利哲先生：

1977

年

7

月出生，大学本科。历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

作部行政主管、部长助理。现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部长。

徐利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000939� � � � � 公告编号：2011-09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迪电力

"

或

"

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5

人，实到

5

人；分别为贺佐智、

刘斌斌、张自军、徐利哲、闫平。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及其决议合法有效。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凯迪电力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已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届满。 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

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

表监事

2

名。 经广泛征询意见， 本届监事会提名贺佐智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简历后附）。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贺佐智：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次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本次提名的股东代表监事经股东大会选

举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

2

名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

任期

三年。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 月 29 日

附件

贺佐智先生：

1949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武汉水利电力

大学电力系分团委书记、校团委副书记、治河系党总支副书记、学生处处长、招生毕业分配

办公室主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会主席，

1997

年至

2007

年任华中电业

联合职工大学校长、华中电网有限公司培训中心主任，兼任武汉大学校友总会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

1998

年

12

月至今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贺佐智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无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我们在认真审阅了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立

场，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

二、未发现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候选人有《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不得担任董事

和独立董事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三、在认真审核了陈义龙先生、潘庠生先生、李林芝女士、唐宏明先生、陈义生先生、闫

平先生六位董事候选人以及张龙平先生、邓宏乾先生、厉培明先生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健康情况，以及社会兼职等情况后，我们认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候

选人任职资格、提名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提名陈义龙先

生、潘庠生先生、李林芝女士、唐宏明先生、陈义生先生、闫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同意提名张龙平先生、邓宏乾先生、厉培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同意将上述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张龙平、邓宏乾、徐长生

2011 年 1 月 28 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000939� � � � � 公告编号：2011-10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迪电力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以

传真、亲自送达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六届四十八次董事会。 出席本次

董事会的董事应到

8

人，实到

8

人，分别为陈义龙、潘庠生、李林芝、唐宏明、周忠胜、徐长

生、邓宏乾、张龙平。

本次会议及其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届满，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

举，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9

日将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有关事项（包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组成、选举方式、候选人提名、董事任职资格等事项）进行了公告（详见公告：

2011-04

）。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现提

名陈义龙先生、潘庠生先生、李林芝女士、唐宏明先生、陈义生先生、闫平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时提名张龙平先生、邓宏乾先生、厉培明先生为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经审核，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

(

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1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附件

2

，

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详见附件

3

）。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陈义龙 ：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潘庠生 ：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李林芝 ：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唐宏明 ：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陈义生 ：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闫 平 ：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张龙平 ：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邓宏乾 ：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厉培明 ：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议案须提交最近一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须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董事选举采

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

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以上

6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时将分两组采用累积

投票制选举。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29 日

附件

1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义龙先生：

1959

年

1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第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教师、校团委副书记。自

1992

年

6

月

起从事高科技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曾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凯迪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武

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

2004

年起任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

年

3

月至今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陈义龙先生作为凯迪电力控股股东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与本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陈义龙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53,661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

潘庠生先生：

1960

年

4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曾任武汉材料保

护研究所技术员、团委书记，中共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科员、处长，长发集团武汉公司副总

经理，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2004

年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

长；现任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08

年

3

月至今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潘庠生先生作为凯迪电力控股股东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与本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潘庠生先生无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李林芝女士：

1968

年

5

月出生 ，法律硕士研究生，曾任国家机关公务员；

2001

年任智

天（香港）投资公司董事长；

2004

年起任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风险管理控制委员会

主任；

2007

年至今担任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2008

年

3

月至今任武汉凯迪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李林芝女士作为凯迪电力控股股东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与本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李林芝女士无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唐宏明先生：

1963

年

10

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曾任重庆电力技工学校讲师，武

汉水利电力大学凯迪科技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及

财务负责人。 现任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2007

年

12

月至今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2009

年

3

月至今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唐宏明先生作为凯迪电力控股股东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与本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唐宏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493,60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陈义生先生：

1967

年

10

月出生，大学本科，曾任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信贷科科长、贷款

审查科科长、风险资产管理处副处长。

2006

年

1

月至今任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总

经理；

2009

年

4

月至今任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9

年

3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东湖高新的董事。

陈义生先生作为凯迪电力控股股东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与本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陈义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0,00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闫 平先生：

1962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管理硕士和医学硕士，教授。曾任湖北医

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教师、副院长；湖北医科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武汉大学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部副部长、 武汉大学产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004

年

9

月至今任武汉大学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部部长、 武汉大学资产经营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

2007

年

12

月至今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闫平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无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龙平先生：

1966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注册会计师（非执

业）。自

1987

年

7

月起历任原中南财经大学会计系（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教研室

主任，系副主任，会计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院长，财政部中国注

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委员会、中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和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特聘专家，

国家审计准则技术咨询专家小组特聘专家，

2007

年

12

月至今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张龙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邓宏乾先生：

1964

年

11

月出生，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历任华

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助教、副教授、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任湖北省政府

土地监察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建设部住房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07

年

12

月至今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邓宏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厉培明先生：

1951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国家审计署机关党委宣传部副

部长、国家审计署机关党委纪委书记、国家审计署经济执法局局长；

2003

年

11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国家审计署机关党委常务书记；

2010

年

6

月至今为国家审计署机关党委退休干部。

厉培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附件

2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张龙平、邓宏乾、厉培明，作为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

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

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5%

以上已发行股份

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

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

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

职的人员， 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

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

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

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

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

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

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

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

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

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

本人未在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张龙平、邓宏乾、厉培明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

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

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

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张龙平、邓宏乾、厉培明

日 期：2011 年 1 月 28 日

附件

3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张龙平、邓宏乾、厉培明为武汉凯迪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

作出的，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

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

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

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

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武汉凯迪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 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

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

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

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

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

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

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

5

家，在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

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

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

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 期：2011 年 1 月 28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

2011

年

1

月

29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２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９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日

２３

日，公司在发布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份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亏损

３５００

万元

－４５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２０００

万元 盈利

：

４８００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２０１０

年年度业绩预告出现差异主要原因如下：

１

、受上游芯片厂商及公司研发进度影响，公司新产品推出延迟，另外，随着国内市场

竞争加剧，老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幅度远超过成本下降幅度，导致公司产品毛利率持续下

降。

２

、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季度公司加强应收账款催收工作，极大改善现金流的状况，实现现金

流为正。部分客户长期应收账款提前回款，但是，对于回收的应收账款公司采取了部分现

金折扣从而增加了财务费用。

３

、本着会计制度谨慎性原则，公司将以前年度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全额转回使得所得

税费用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

年度报告为准。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信息，注意投资风险，并对此次业绩

预告修正亏损加大表示歉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 １月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２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０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金额

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 《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

注【

２０１１

】

ＣＰ１０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核定注册金额为

４

亿元

人民币，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２

个月内完成，后续

发行应提前

２

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本次短期融资券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

销。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０１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５００

万元

—

３０００

万元

１６５７５

万元 下降

：

８１．９％

—

９６．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０６

元

—

０．０３６

元

０．１８３

元 下降

：

８０．３３％

—

９６．７２％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预告期预计实现净利润

５００－３０００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３

，

５７５－１６

，

０７５

万元。下降的主要

原因：一是天然煤煤价上涨，造成燃料成本增加；二是因借款本金及票据使用量增加、利率

上调等因素造成财务费用增加。

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管理，积极开展增收节支活动，有效降低可控费用，减少净利润

同比下降幅度。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最终业绩以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为准。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８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布的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了本

期业绩预告，预计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

３０％～５％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４０％ ～ ５０

％

盈利

：

１

，

４１３．６７

万元

（

公司原审定

２００９

年度净

利润

１

，

６６８．６０

万元

，

根据财政部驻浙江省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处

２００９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结论和处理决定

（

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发布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５

的公告

），

经公司初步

测算

，

上述问题合计影响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减少

净利润

２５４．９３

万元

。）

盈利

：

710

万元

~850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造成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相比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包括： 公司业务以出口为

主，人民币升值以及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的欧元危机都使公司蒙受汇兑损失；劳动力成本上升

以及部分原材料价格上升也使公司毛利率受损；此外，第四季度的经营业绩也逊于公司

管理层原先的预计；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全部存货实施减值测试，将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计入当期损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投资者予以致歉；

２

、本次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